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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及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除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营业成本、研发费用、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和支付的各项

税费外，2021年度其他报表项目均不受影响。除销售毛利率降低 0.16%外，资产

负债率，流动比率等偿债能力指标，销售净利率，权益净利率等盈利能力指标均

不受影响。更正不会对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利润总额、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产生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钢天源”）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及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 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和说明 

在 2022 年度报表审计期间，公司对相关业务自查发现，公司在对期末未终

止确认的银行承兑汇票的列报、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核算以及日常采购现金流

列报方面对企业会计准则理解存在偏差，造成会计差错。 

（一）期末未终止确认的银行承兑汇票的列报错误 

公司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将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的又以出售为

目的银行承兑汇票划分至应收款项融资列报。同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

—金融资产转移》的相关规定，公司票据背书或贴现根据票据承兑方（出票人）

的情况进行判断。对于信用等级较低的银行承兑汇票，公司仍然承担着较高的承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兑风险，不符合“相关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的要求，

未终止确认，只有在该票据到期实际承兑后才终止确认。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2号》中2-10金融资产管理业务模式中“出

售”的判断标准：如果一项金融资产对外“出售”但并未终止确认，意味着企业

仍将通过收取该金融资产存续期内合同现金流量的方式实现经济利益，该种业务

模式不满足“通过持有并出售金融资产产生整体回报”的情形。因此，金融资产

管理业务模式中的“出售”，应当是满足会计终止确认条件下的金融资产出售行

为。 

公司针对未终止确认的银行承兑汇票事项账务处理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

定，故本次调整未终止确认的银行承兑汇票的列报，调整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

资报表项目列报金额。 

（二）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核算错误 

2021年，控股子公司发生研发活动的支出在研发费用科目中列报，研发过程

中产出的产品对外销售时确认主营收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15号》规定，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以下统称试运行销售）的，应

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等

规定，对试运行销售相关的收入和成本分别进行会计处理，计入当期损益，不应

将试运行销售相关收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减固定资产成本或者研发支出。 

控股子公司针对销售研发过程中的产品的账务处理不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故重新梳理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调整研发费用、主营成本报表项目列报金额。 

（三）日常采购现金流列报错误 

2021年，控股子公司部分日常生产经营采购业务的记账串户，导致采购业务

的现金流列报错误。 

针对上述事项，控股子公司调整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支付其他

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支付的各项税费报表项目的列报金额。 

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更正对公司2021年度、

2022年1-3季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具体影响如下： 

（一）对2021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具体影响 



受影响的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1、    

应收票据 105,959,654.21 348,916,223.27 454,875,877.48 

应收款项融资 425,208,351.80 -348,916,223.27 76,292,128.53 

2、    

营业成本 2,020,736,448.41 4,173,066.25 2,024,909,514.66 

研发费用 154,505,547.60 -4,173,066.25 150,332,481.35 

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156,970,079.21 6,015,095.49 1,162,985,174.7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8,546,094.25 -6,014,289.54 92,531,804.71 

支付的各项税费 87,858,854.69 -805.95 87,858,048.74 

    （二）对2021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及具体金额的影响 

受影响的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1、    

应收票据 97,163,447.16 135,985,048.77 233,148,495.93 

应收款项融资 157,422,512.54 -135,985,048.77 21,437,463.77 

    （三）对2022年1-3季度财务报表项目及具体金额的影响 

    本期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2022年1-3季度的除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

外，其他报表项目均不受影响。 

    三、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

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

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准确、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中钢天源股

份有限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是必要的、合理的。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会

计差错更正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

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上述事项的审议和表决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此次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和对相关期间会计报表的调整，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 

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准确、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

意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四）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意见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

审核报告》认为，中钢天源编制的《前期差错更正专项说明》已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制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

露》等相关规定编制，如实反映了中钢天源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情况。 

    特此公告。 

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